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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毕业后档案应该如何转递？失
业人员档案应该如何存放？流动人员档案
应由哪些单位保管？如何查询档案存放
地？近期，不少办事群众咨询档案转递和
存放问题，烟台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
心针对大学生和流动人员等群体较为关注
的人事档案经办事项和问题，进行了梳理
汇总，以便广大办事群众办理有关业务。

问题1：哪些单位部门负责保管流动人
员人事档案？

根据《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
定》（人社部发〔2021〕112号）文件规定，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可由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
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
构保管。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包括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设立的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授权的单位。其
他任何未经授权的单位不得开展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严禁个人保管本
人或他人人事档案。

问题2：大学毕业了，学生档案如何转递？
大学毕业后学生档案可以放在用人

单位或同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保
管；对于已就业的学生档案，毕业院校会
发至有档案保管权限的用人单位，如用人
单位无档案保管权限，可存放到单位注册
地所在县市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如未就业的，烟台籍离校毕业生档案可在
户籍所在地县市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机构存放。

问题3：原工作单位破产了，个人人事
档案怎么存放？

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管理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意见》
（鲁人社发〔2020〕4号）规定，原单位破产
后再就业的，视用人单位性质，人事档案按
照干部人事档案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相关
管理规定，转至用人单位保管，或转至户籍
所在地、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
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暂未就业的，
可转至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服务机构保管。
问题4：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校毕业生档

案应该在哪里存放?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

（人社部发〔2021〕112号）明确，自费出国
(境)留学的高校毕业生的人事档案属于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自费出国留学高校毕业
生的档案可由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档案管理
服务机构或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进行
保管。

问题5：职工失业后档案在自己手里如
何存放？

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管理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意见》
（鲁人社发〔2020〕4号）规定，从原工作单
位失业后，应由原工作单位将职工档案转
至其户籍地或原单位所在的县区市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保管。个人严禁保管自己或他
人档案。应由原档案管理单位将档案装订
成册、完整密封，向现档案管理单位办理档
案转递。

问题6：个人如何查询档案存放地？
个人可登录“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网上服务大厅”（http://hrss.shan-
dong.gov.cn/sdjyweb/index.action）进
行查询。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
台（http://zwfw.mohrss.gov.cn/）并注
册，在“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
（https://www.12333.gov.cn/portal/
service_catalog）档案存档状况查看-专
栏进行查询。目前，该平台支持档案基础
信息数据已被上传至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
查询存档情况。或者致电就业地、户籍地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进行查
询，机构联系方式可在上述平台查询。

张孙小娱

档案转递和存放如何办？
烟台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解答人事档案热点问题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刘明东

六旬保洁员从事物业服
务工作时受伤，物业公司却
置之不理。老人无奈只能通
过法律途径维权，在法律援
助律师的帮助下，最终拿到
15万元赔偿款。

2023 年 9月第四次开庭时，法援
律师发表代理意见：陈某作为某物业
公司的员工按照公司的安排至某小区
的物业办公室搬家具、打扫卫生，在工
作期间受伤，其本身无过错，所在物业
公司应该赔偿由此产生的医疗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
费、伤残赔偿金、鉴定费、交通费、精神

损害费等。
开发区法院基本采纳了法援律师的

代理意见，于2023年11月作出判决，被
告某物业公司赔偿原告陈某医疗费、伤
残赔偿金等共计165337.86元。

物业公司对判决不服，提起上
诉。2023年12月，陈某第二次申请了
法律援助，继续要求刘洪云律师代

理。2023年12月，烟台中院进行了开
庭审理，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调解。为
了避免诉累并尽快拿到赔偿款，双方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某物业公司同
意于2023年12月29日前一次性支付
陈某 15万元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全部
争议。2023 年 12 月 27 日，陈某拿到
15万元赔偿款。

2022年4月底，法援律师将起诉书
提交至法院，先主张医疗费51504.86元，
其他损失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再行主张。

诉前调解中，物业公司否认陈某在
工作中受伤的事实，认为其受伤与单位
没有任何关系。因此，陈某是否在正常
履职中受伤以及责任划分成为本案争议
焦点。为查清案件事实，法援律师向法

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保存的出警记录。
第二次开庭中，法援律师提出：公

安机关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可以证
明陈某受某物业公司安排，在搬家具、
打扫卫生过程中，与第三人发生争执并
受伤，据此可认定陈某是在履行被告工
作安排过程中受伤；打架案中没有违法
事实，可认为陈某无过错，故某物业应

当承担责任。
2023年8月第三次开庭时，法院向

当事人送达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陈某被
评为九级伤残。法援律师确定了变更后
的诉讼请求，主张各项赔偿共计16.75
万元。陈某提出若某物业公司赔偿15
万元，可一次性了结此案，但某物业公司
认为赔偿数额过高，不同意调解。

陈某，1951年出生，虽然年纪大了，
但腿脚勤快，被开发区某物业公司聘为
保洁员。2019年12月的一天，该物业
公司安排陈某等到某小区搬家具、打扫
卫生。陈某在工作过程中与物业公司的
另一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在推拉桌子时
陈某受伤，有人报警。后陈某被送至医
院治疗，经诊断其胸椎、肋骨骨折，腰椎
间盘突出，住院治疗花费医药费5万余

元。事后，该物业公司经理曾承诺垫付
医疗费，实际分文未付，并一再要求伤者
自行解决赔偿问题。

无奈之下，陈某决定通过法律途径
维权。因家境困难，2022年4月陈某向
开发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该
中心指派山东辰泽律师事务所刘洪云律
师办理此案。

法援律师接受指派后，多次会见陈

某了解案情，确定了办案思路：陈某受伤
害已2年多，认定工伤的时效已过期；且
陈某超过退休年龄，与该物业公司之间
应为劳务关系，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主
张该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因陈某工作过
程中没有合同，工资发放也只是现金，住
院期间的病历等材料也不完整，法援律
师积极帮助陈某收集相关证据。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
娱 通讯员 邢耀）10月15日，烟台市交通
运输执法监察支队查处我市首例通过网
络平台揽客售票、组织运输的违法从事道
路客运经营案件，并对涉事人员依法予以
行政处罚。

近日，该支队接到多起关于“某某校
园巴士”等微信小程序的投诉，有学生反
映，通过平台购买车票后无法获得相应乘
车服务。面对学生的投诉，该支队高度重
视，组织成立工作专班，梳理线索，全链条
开展专项调查。经综合研判，发现肥城市
的某票务代理中心具有重大违法嫌疑，执
法人员立即对接属地行业主管部门联合
调查。

经调查，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票务
代理服务等，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
公司法人付某使用“某某校园巴士”微信
小程序平台，通过在抖音、校园网、微信
群、QQ群等渠道大肆发布揽客广告，运
营售票范围涵盖烟台各高校至泰安、莱
芜、菏泽、济宁、济南、临沂、枣庄、潍坊、
东营、德州、淄博、聊城、青岛、日照、滨州
等几十条线路，初步统计发送旅客约500
人。其所实施的揽客集散、客源组织、收
售车票、发车中转等客运经营行为，由于
缺乏相应监管，产生诸多服务纠纷，旅客
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且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

10月12日，烟台市交通运输执法监
察支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相关规定，责令肥城市某票务代理中
心法人付某关闭“某某校园巴士”微信小
程序，停止违法客运经营，并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

这起案件涉事企业在烟台市行政区
域以外，以新媒体、网络平台为依托，跨区
域进行非法运输，且相对于道路客运领域
传统违法案件隐秘性强，涉及地区多。涉
事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监管，车辆技术性能
差，驾驶员健康状况、交通安全意识以及
服务质量都难以得到保障，从而引起部分
学生投诉。

“黑校园巴士”线上狂揽客
肥城涉事人员被处罚

六旬保洁员申请法律援助

经二审达成调解，物业公司最终赔付15万元

法援律师积极收集证据，向物业公司索赔16.75万元


